
 

105年度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般性與專案補助款編列及執行應行注意事項 

壹、一般性補助款 

一、105年度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包括： 

（一）社會福利補助經費部分：「健全老人友善環境促進社會參與服

務」、「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措施」、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處遇服務」及「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輔導

處遇服務」等 5項計畫。 

（二）教育補助經費部分：「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資訊設備與

網路維運」、「國中技藝教育」與「學生健康及水域安全基本需求」

等 4項計畫。 

（三）基本設施補助經費部分：「辦公廳舍整建(含警察廳舍與消防廳

舍)」、「特種車輛汰換(含警車、消防車輛汰購及救生氣墊、垃圾

車)」、「重要路口監視系統」及「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特別預算用

地費配合款」等 4項計畫。 

以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105 年度各項預算之編列應依中央核定

數額編足經費並落實執行，相關執行事項本院主計總處將另案通

知。 

二、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補助： 

（一）本項經費包括：1.一般公務警察消防人員(含技工、工友及駕駛)

人事費、基本辦公費、退休撫卹、議員及里長費用、對公立醫療

院所補助等經費。2.教育人員(含技工、工友及駕駛)人事費、基

本辦公費及退休撫卹、對市立大學補助等教育補助經費。3.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等保險費及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等社會福利補助經費。 

（二）本項經費中有關配合本院核增之社工員額及補助經費，應依衛生

福利部相關規定進用，如有違反者，將予以停撥或扣減補助款。 



 

（三）本項經費中有關配合教育部調降國中小編班人數，國中每 30 人

為ㄧ班，國小每 29 人為ㄧ班，國小全校班級數未達 9 班且學生

數達 51 人以上之學校增置教師員額 1 人，及充實中小學校園營

養師編制實施計畫應置營養師等所增列之教職員額及補助經

費，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編班及進用教師員額，如有違反者，將

予以停撥或扣減補助款。另如經教育部查明未編足增置校護所需

經費者，將於年度考核成績中予以扣減分數。 

（四）本項經費中有關設算之警察、消防人員基本辦公費，應優先用於

警察、消防機關水電費等相關支出，並請就實際所需費用予以編

足。 

（五）改制直轄市依現行相關法規於改制後所增加之經費，包括員額增

加之人事費與基本辦公費、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等保險費及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等不列入改制直轄市基本財政支出計算，係採

匡列專項外加補助，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 

三、教育補助經費： 

（一）中央對各直轄市及縣市教育定額補助經費，連同基本財政收支差

短補助中之教育補助部分，均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其中

水電費與學校營養午餐補助經費專款專用部分，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如因節能減碳措施實施良好或有其他額外財源挹注，致上開

補助款有所賸餘時，於報經教育部同意後，可解除專款專用限

制，用於其他相關教育支出。 

（二）有關教師人事費補助經費，應確依相關規定編列預算及支用外，

其餘補助款應專用於各項教育支出。 

（三）以上各項辦理情形，除納入 105年度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年

度計畫及預算考核成績辦理外，另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如有未依

規定編列、支用或將經費移作他用等情形者，中央亦將視情節輕

重扣減或停撥相關補助款。  



 

四、社會福利補助經費： 

（一）中央對各直轄市及縣市社會福利定額補助經費，連同基本財政收

支差短補助與因應改制直轄市新增之經費負擔補助中之社會福

利補助部分，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並應優先用於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等保險費及老年農民

福利津貼等社會福利支出。 

（二）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歲出政事別科目歸類原則及範圍」定義

社會救助支出所編列之經費應不得低於本院主計總處匡列數，且

應專款專用於社會救助支出，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如於年度預算

中未予編足或將經費移作他用，本院主計總處將於年度考核成績

中予以扣減分數。未來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實際執行結果尚有賸

餘時，於報經衛生福利部同意後可調整用於其他相關社會福利支

出。 

五、基本設施補助經費： 

（一）中央對各直轄市及縣市基本設施補助經費中，道路養護(含道安

計畫)、文化與體育等補助經費，應專款用於縣鄉道、市區道路

與道安計畫及文化、體育等相關支出，不得移作他用。又各縣政

府道路養護(含道安計畫)補助經費，將由本院主計總處會同交通

部，依其計畫執行情形再予分配撥付，如縣道養護業務屬自辦

者，請確實掌握執行進度，於年度終了，仍未執行完畢者，除未

撥款項予以取消補助外，另將於年度考核成績中予以扣減分數。 

（二）水利專款補助經費中，除納入指定辦理施政項目之流域綜合治理

計畫特別預算用地費配合款，應依其提報金額編足經費並落實執

行外，其餘款項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視需要，專款用於水道疏

濬、管理維護與水利工程興建改善等。 

（三）中央對各縣所轄貧瘠鄉鎮市補助經費(如附表一)，請各縣政府依

附表所列金額撥付各該鄉鎮市公所。另彈性調整數則由各縣政府



 

視表列所轄各貧瘠鄉鎮市實際需要，在補助金額不超過 1,200萬

元範圍內併同縣統籌分配稅款，再予彈性增撥補助，並由各貧瘠

鄉鎮市優先用於支付或償還公教人員退休優惠存款差額利息，非

表列鄉鎮市不得予以納入分配，違反者將停撥或扣減補助款。 

（四）基本設施補助經費中，按執行考核績效及考核結果增減撥付之暫

列數，未來將依「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

點」辦理之考核結果予以增減變動，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屆時須

就增減變動部分配合辦理年度相關預算之調整。 

六、公教人員退休優惠存款差額利息補助經費：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繳納當年度優惠存款差額利息部分，其中因

100年度退休公教人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措施相關法令

修正致增加之優惠存款差額利息，將以臺灣銀行開單數為準，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實際繳納數額全額補助，並請

縣府統一彙整所轄鄉鎮市繳款情形，至遲於 10 月底前函報本院

主計總處據以撥款，再由縣府轉撥予各鄉鎮市公所。至其餘當年

度優惠存款差額利息之補助方式，將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實際

繳納數額補助 65%至 80％。又本項補助金額將以本院主計總處

匡列之補助數額為補助上限，另為加速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清償以

前年度積欠之優惠存款差額利息，在其獲配之平衡預算補助款已

撥付後，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本院主計總處匡列補助數額內，

如再積極繳納以前年度積欠款，將依後續繳納數額補助 50%。 

（二）又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如有積欠以前年度款項，且未依與臺灣銀

行簽訂之還款承諾書清償者，則予外扣分數，另年度終了，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如未就當年度應繳數予以全數繳納者，將予以扣

減考核成績。 

貳、專案補助款 

一、直轄市及縣市保障財源補助經費：係依地方制度法為保障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獲配財源不低於 103 年度基準年獲配水準所編列之補助

款，本項補助經費應優先用於法定應負擔之支出，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如未就依法應負擔之經費予以編足並繳納者，將停撥或扣減本

項補助款。 

二、直轄市與縣市平衡預算補助：本院主計總處將配合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年度資金狀況分次撥付。 

 


